
何

練

/
I

I

3號一卅月十年一十三國民（三） 六朗星

二人，

經P

、

敗

隊
長
季
照
初 
隊
員
馬
福
崇 
李
給
眠 

第
五
隊
僑
生
會 
隊
長
徐
錦
勝 
隊
員
孫
漢
平 
林 
康 

第
六
隊
農
業
會 
隊
長
劉.雲
伯 
隊
員
黃
永
扶 
劉
金
活

第
七
隊 
緬
蘭
合
作
社 
隊
長
孫
詠
秋 
隊
員
吳
生
有 
劉
社
河 
黃
業
榮 

第
八
隊 
羣
生
會
社 
隊
長
曹
錫
宏 
隊
員
楊
錫
枝 
周
池
 
茹
北
燎 

第
九
隊 
發
行
商
會 
隊
長
陳 
朝 
隊
員
譚 
桃 
曹
振
威 
陳
焯
源 

第
十
隊
零
沽
商
會 
隊
長
關 
教 
隊
員
高
泗
有 
繆 
佳 
陳
樞 
吳
國
華 

第
十
一
隊 
木
瓦 T 
隊
長
孫
桂
昌 
隊
員
王
椅
柏 
孫
芳
華 
劉
煥
堯 

麥
開
有 
簡
苗 
李
家
順 
李
六
秀 
鄴
華
植 
孫
裔
賢 
鄭
池 

第
十
二
隊
北
雲
哥
華 
隊
長
關
崇
頴 
隊
員
李
日
如 

馬
恆
兆
， 

女
服
務
員 
李
素
雲 
徐
錦
珍 
吳
如
嬌 
黃
愛
華 
劉
金
愛 
李
錦
鳳 

李
玉
蘭 
黄
翠
始 
廖
美
寛 
葉
美
月 
葉
美
文 
劉
金
麗 

胡
妙
媛 
李
素
馨 
周
新
環 
趙
麗
媚 
趙
秀
媚 
林
修
賢 

李
頌
屛 
周
麗
蟾 
楊
玫
馨 
徐
仲
寬 
高
玉
蘭 
趙
月
容 

陳
月
珍 
楊
蘭
馨

駐
會
辦
事
時
間 

日
兩
點
至
四
點 
夜
七
點
牛
至
九
點
半 

限
期
十 
一 
月
七
日
結
束

辦
事
處
片
打
街
西
門
牌
二
十
五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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犧
華
人
推
銷
加
拿
大
第
三
次
勝
利
公
債
委
員
會
啓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
e)雲
埠
華
人
推
銷
加
拿
大

第

三

次

勝

利

公

債

委

員

會

宣

言

 

现
代
戰
爭
爲
全
國
總
動
員
之
戰
。
無
論
前
方
將
上
。
或
後
方
平
民
。
對
於 

戰
爭
的
任
務
。
幷
無
輕
重
之
別
。
而
戰
時
國
家
財
政
經
濟
問
題
之
重
要
。
亦
不

下
於
前
方
的
軍
事
。
拿
破
命   

^7

戰
爭
第
一 
要
錢
。
第
二
仍
要
錢
。
第
三

或
是
要
錢
。
可
見
財
政
間
可
。
在
近
代
戰
爭
中
所
佔
的
重
要
地
位" 

|
加
拿
大
政
府
於
本
月1
九H
舉
行
第
_-一
次
勝
利
公
債
徵
募
運
動
。
全
國
徵 

募
穂
額
爲
加
金
三
卜
儿
萬
萬
元
以
上
。用
以
協
助
戰
時
財
政
。
打
擊
軸
心
國
家 

。
门
太
平
洋
戰
後
。
中
加
已
III友
邦
而
進.
爲
聯
合
國
。
兩
國
利
害
共
同
。
目
標 

一
致
。
加
拿
大
政
府
戰
時
問
必
。
間
接
就
是
我
國
的
戰
時
問
題
。所
以
加
政
府 

發
行
勝
科
公
債
。
我
國
僑
民
理
應
協
助
。

華
區
委
員
會
。係
應
木
市
第
五
區
區
委
員
會
之
聘
組
織
。
其
任
務
卽
在
華

偽
方
面
推
銷
第
三
期
勝
利
公
债
。
完
全
義
務
性
質
之
服
務•
所
有
中
佣
二
百
分 

區
妾
員
會
逕
滙
我
回
蔣
夫
人
。
用
以
救
法
傷

之
一
。

r-ly 

難
。

紐
織
之
第
五

本
市
偽
民
希
儘
量
瞒
買
該
勝~ 

VI。
此
不
僅
篇
助
加
拿
大
戰
時
财.

债
•
幷
希
近
接
向
華
區
委
員
會
巾
請
購

。
抑
II爲
賑
濟
我
國
傷
難
之
工
作
也
Q

勸B
 
加

拿

上

第

三

期

勝

利

公

債

簡

一

一

一

一

本
用
華
人
勝
利
公
俏.委
員
會
。
推
銷
加
拿
大
第
三
期
勝
利
公
債
。
其
目
的
不
外

爲
求
充.實
軍
代
。
以
博
最
後
勝
利
。

fla 

種
負
担
。
勢
所
難
免
也
。
本
會
同
人

在
戰
爭
期
間
。
凡
風
聯
盟
國
民
衆
。
此 

以
我
華
僑
。
居
留
此
邦
。
責
任
更
不
能 

理
由
。
且
有
六
点
利
益
。
茲
分
述
如
下

阿
。
故
以.直
任
而
言
。
實
在
有
許 

㊀
我
華
僑
在
彼
邦
駐
足
。
受
他
法
一
中
保
證
之
下
。
吾
人
營
生
。
直
接
間
接
。均

在
西
人
方
面
謀
利
。
有
此
種
利
益
。
應
各
盡
盜
份
之
義
務
。
此
應
購
公
債
者 

二

㈢
我
華
僑
終
歲
勤
劳
。
所
得
代
一

加
拿
大
之
鈔
票(
卽
銀
紙)
。
現
在

將
鈔
票
來
購
公
债
。
公
債
卽
係
鈔
票
。
鈔
票
卽
係
公
債
。
如
欲
保
存
鈔
票
。 

莫
如
■ 

[1、勝
利
公
债
。
此
應
應
公
債
者
二
。

③
一
本
期
之
公
债
。
有
短
期
。
有
長
期
。
均
有
利
息
。
一
屆
淸
還
時
期
。
隨
時
可 

將
公
优 1̂
換
回
”票
。
年
中
亦
得
囘V
 宗
利
息
。
或
宜
用
敍
時
。
可
照
規
定 

辦
法
。
即
向
各
鎮
行
出
售
。
收
囘
鈔
票
。
非
常
便
利
。
此
應
購
公
債
者
三
。 

④
我
華
僑
能
膿
一
份
之
公
債C

V 
則
可
表
示
吾
人
在
彼
邦
盡
負
担
之
義
務
。
增 

加
國
際
友
誼
之
好
感
。
二
則
本
期
在
華
人
方
面
所
購
之
公
債
。
其
扣

1111 每
千 

支
出
五
元
。
將
來
結
束
時
。
照
購
债
數
货
計
算
。
所
得
扣
佣
若
干
。
盡
將
撥 

交
我
國
政
府
財
政
部
。
轉
交
蔣
夫
人
。
以
爲
救
濟
難
民
之
用
。
吾
人
多
購
公 

依
。
卽
是
多
符
賑
款
。
以
敕
國
內
蘇
民
。
此
應
瞒
公
债
者
四
。 

②
我
華
僑
須
知
吾
人
現
在
之
地
位
。
乃
爲
聯
盟
國
民
之
壹
。
休
戚
與
共
。
责
任

權
益
。
與
加
拿
大
人
同
等
。
此
次
戰
爭
。
聯
軍
勝
利

。
卽
係
我
國
勝
利
，
帮

助
聯
軍
。
卽
係
帮
助
我
國
政
府

公
債
者
五

<©

我
華
僑
凡
在
各
匸
廠
常
工
。
如
該
東
主
有
代
爲
勸
購
公
債
等
情
。
吾
人
須
要 

聲
請
。
說9
對
於
此
次
公
偵
。
自
願
在
華
人
勸
購
處
購
買
。
俾
得
我
華
人
部 

份
增
多
数
量
。
雞
民
得
多
一 
分
恩
惠
。
一 舉
數
善
。
此
應
購
公
債
者
六
。 

^
^

我
華
僑
凡
在
工
廠
爲
工
目
者
。
祈
留
意
與
工
人
東
主
接
洽
一
切
。
勸
勉 

鼓
勵
。
俾
成
績
優
越
。
益
已
益
人
。
名
利
雙
收
。
是
本
會
仝
人
之
所
厚
望
也 

△
第
三
期
公
債
之
購
買
辨
法 

據
財
長
耀
利
氏
宣
布
。
加
拿
大
之
第
二
一
期
勝
利
公
债
。
七
萬
萬
五
千
萬
元
。
現 

一
疋
於
十
月
十
九
號
排
始
推
銷
。
卄
八
分
兩
種
。
一
種
于
十

PLI年
後
到
期
。
卽
一
九 

五
六
年
十
一
月
一
號
。
一
価
于
三
年
半
後
到
期
。
卽
一
九
四
六
年
五
月
一
號
。 

十
四
年
後
到
期
之
公
债
。
計
利
息
三
厘
。
三
年
半
後
到
期
者
。
計
利
一
厘
又
一 

厘
之
四
分
之
三
。
均
由
一
九
四
二
年
十
一.月
一
號
開
始
計
息
。

又
據
全
國
戰
時
財
政
委
員
會
宣
一

便
工
人
購
實
第
三
期
勝
利
公
債
起
見

。
特
議
定
辨
法
如
下
。
可
分
六
個
月
。
或
每
半
月
共
十
二
次
。
或
卄
五
個
星
期 

扣
除
。
偷 

J1壹
一
白
元
公
债
。
于
一
九
五
六
年
到
期
。
計
利
息
三
厘
者
。
由
十
一 

月
卅
舞
起
。分
六
個
月
交
款
。
每
月
交
十
六
元
八
毛
一
仙
。或
毎
半
個
月
交
款

由
十
一 
月
十
四
號
起
。
分
卄
五
個
星
期
交 

論
如
何
分
期
交
付
購
買
。
最
後
交
足
之
日

一 
次
八
元
叫
毛
。
共
交
十
二
次
，。 

款
。
毎
星
期
交
四
元
零
三
仙
。
但

期
。
爲
一
九
四
三
年
四
月

iit號
。

依
常
規
之
分
期
付
欵
職
買
辦
法
如
下
。購
買
公
債
時
。
先
交
公
債
之
價
値
百
分

“
£

0
僑
聲
劇
團
連
日
演
戲
消
息 

僑
聲
劇
團
。
昨
晚
点
演
「
盧
雪
鴻
賣
藕 

」
壹
劇
。
該
劇
諧
艷 W
怪
。
来
得
觀
衆 

贊
許
。
聞
今
晚
開
演
守.
発
。新
編
唐
代 

故
事
。
倫
理
新
劇
「
海
角 

fill樓
」
下
卷 

大
結
局
"
此
蝙
順
上
卷

”經
於
上
星
期

0
本
市
購
買
勝
利
公
債
消
息 

自/
高
華
市
開
始
勸
募
加
拿
大
第
三
期 

勝
利
公
债
以
來
。
截
至
目
前
止
。
計
共 

二
千
零
七
卜
二
爲
八
尸
阳
fl元
。
尙
需 

八
汀"
喘
萬
一r
六"
元
。方
能
逹
到

的
。
大
公
一

干
三
口
零

萬
五
千.
兀
。
民
衆
則
共
七
白
六

—
八
萬 

三r
四
门
元A

。

23$5$5

 

1

各
阜
春
 

RJ包
或
企
L
也
土
心 

C

?

士
 
傕
H

腐
纟
/
須
士
市 

《
尾
利
愼
血
坤
訊
。
此
間
華
僑
抗
日
敕 

國
會
。
舉
行
雙

—
節
獻
金
運
動
。適
遇 

英
美
對
我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。僑
胞
歡 

騰
。
對
我
民
族
抗
建
勝
利
。
志=
對
我 

特
派
出
勸
捐
員
余
民
。
鈍
偉
瑞
。
盧
純 

光
三
片
。
向
本
埠
餐
館
衣
館
園U
等
處 

勸
捐
。
以
期
普
及
。計
第
一
天
出
發
已 

捐
有
國
注
四
干
餘
元
。茲
將
是
日
獻
金 

最
多
者
錄
出
。
以
資
表
揚
。
阮
澄
溪
豈 

千
元
。
周
維
現
五 

1-(一
兀
。
余
文
禮
。
余

六
晚
開
演
。劇
情
酬
密
。
男
女
觀
衆 

無
小
稱
贊
。
茲
聞
下
卷
。
比
於
上
本 

更
爲
精
彩
。   

1I
曲
亘
白
。
由
各
名
价

。

川
綱
主
要
。桂
名
揚
先
何
薛
丁
山
。
塞 

窯
奉
母
。
後
孙
鬍
飾
薛
仁 1
I- 
。
四
察
試 

妻
戲
外
父
。
盧
零
鴻
飾
恻
金
花
。
寒
解

大
戲
。
與
桂 

。
則 
新
編

教
子
。
龍
倭
會
夫 

名
揚
拍
演
。
乂
至■

哀
艶
悲
莊
劇
工
「
情
塲
俘
虜
」
。
乃
盧 

雪
鴻

C1本
傑
作
之
一
。
斯
劇
要
点.
。桂 

名
抄
招
郡
馬
不
認
妻
。
盧
雪
鴻
遭
夫
不 

認
。
梁
少
初
大
身
責
妹
。
譚
秉
庸
天
上

魔
星
人
間
悪
馬
。
其. 

演
重
要
主
角,
一厶。

◎
調
査
黑
龍
黨

各
藝
員
。均
飾

近
訊

吉
堂
。
胡
松
珍
。
每
叁
一

馬
元
芳 

。
容
續

奉

.>1法
部
長
聖
羅
史
氏
之
命
。
前
來
卑 

詩
省m
査H
人
黑
龍
黨
活
動
案
件
。
暨 

關
於
卑
詩
省
安
全
委
員
會
撤
離R
人
工 

作
。
安
省
表
爾
成
爾
埠
法
宮£
瑪
倫
氏 

。
已
安
抵
此
間
。
定
於
昨
朝
十
點
鐘
在 

大
衙
聆
聽U
供
。
屆
時
傳
喚
日
人
及
白 

人
證
人
多
舍
。
到
庭
發
表
供
詞
云
。 

昨
住
大
衙
開
始
審
究H
人
黑
龍
黨
活
動 

事
件
。
由
安
省
装
爾
威
爾
坤
法
官
宙
瑪

二LH
五
十
元
。 

查
収
。
是
日
出 

和
利
公
司
報
効 

又
讯
。加
政
府 

h
衆
辦
。
本
埠

仃
元
以

募
蒙
大
光
公
司
及

三

斤一 維

分

現
君
負
責
向
華
僑
方
面
勧
銷
。因
第
二

期
周
看
非
常
努
力
勸
銷

績
卓

著
。
此
時
中
加
已
成
爲
聯
盟
國
。同
一 

條
戰
線
。
兩
國
利
害
相
關
。
僑
胞
當
必 

帽
力
購
貿
，云
。

氏
主
審
。加
拿
大
皇
家
騎
弟
助
理
委 

省
安
全
委
員
會
委 M 覓
氏
。 

供
詞
。駱
氏
爲
騎
弟
律
師
。 

麥
拗
跳
扳
氏
爲
本 

11?. 
晨
報
律

又

國
會
。
近
接
到
新
生
活
運

動
促
進
總
會
傷
兵
之
友
社
囘
函
照
錄
於 

次
。敬
敢
在
。
查
此
次
新
生
活
運
動
六 

週
年
紀
念
。
傷
兵
之
友
社
推
大
徵
求
社 

友
。荷
承
貴
會
踴
躍
參
加
。
並
捐
助
國 

幣
弍
卜
亶
百
一
一
拾
五
元
正
。
足
徵
軫
念 

傷
胞
。
輸
將
慷
峨
。
引̂

義
舉
。
無
任 

欽
遲
。茲
按
照
扱
大
徵
求
社
友
辦
法
。 

第
卜
條
第
一
一
款
之
規
定
。
贈
給
紅
邊
獎 

狀
。
用
表
庚
揚
。相
應
随
函
送
達
。
至

化
列
斯

師
。
小
因
晨
希
近H
在
也
作
揭
破H
人

黑
能
黨
之
活
動
也 

據
覚&
例
。卑
詩 

得
日
人
之
合
作
。 

人
手
繡
。
而
摩
利

委
員
會
。
欲 

節
省
撤
離H
 

H
人
黑
龍
載

領
袖
)
曾
表4
最
得
力
者
。是
以
被
委 

任
爲 

7/. 
诵
消
息
啰
員
。因
日
人
土
生
反 

一
對
撤
離
。
又
不
與
安
全
委
會
介
作
也
。 

一
化
列
斯
氏
律
師
間
庶
利
氏
是

1:'! 等
人
。 

覓
氏
答
謂
聞.域
氏
係
賭
徒
。
曾
被
控
謀 

殺
案
•
但
摘
無
罪
釋
放
。

C
C

F

黨
省
議
員
溫
治
氏
上
中
作
箱
。 

謂
梁
係
卑
詩
省
安
全
委
員
會
之
上
名
顧 

間
團
之
一
。
就
職
後
。
有
許
多H
人
土

希
察

此
致
加
拿
大
尾
利
愼
血

埠
華
倚
抗H
救
國
會
附
紅
邊
獎
狀
晓
幅 

。
新
生
活
運
動
促
淮
總
會
傷
兵
之
友
社 

徵
求
總
隊
部
總
隊
長
孔
祥
熙
。

▲
田
補
碌 

來
對
於
救

坤
華
僑
救
國
曾
。
年 

。
非
常
努
力
。
昨
乂

雙
—
献
金
。
每
僑
胞
最
低
限
度

生
。
名
數
年
齡 

有
大
型
艇
業
生

捐
阈
幣
一
百
元 C

現
查

一濃六一白

王
家
及
伐
木L

元
。
馬
卅
源
一
五
一
门
元
。
馬
華
新
，周
若 

川
。
馬
經
業
。
箇
三
百
元
。
周
澤
波
。 

周
朝
聲
。
李
月
池
。
曹
贊
賢
。
每
二
百 

元
。
其
餘
一"
元
者
尙
有
名
名N

。 

再
一
域
琼
洪
人
歡
宴
林
光
兆△

人
。
親
往
謁
見
溫
治
氏
本
人
。7
夜
等 

一一 誠
恐
安
全
委
員
會
於
撤
離n
人
。
利
用 

一
某
委
員
會"
其
主
要
人
係
不

l>T
l/i又
令 

人
心
解
者
。
該
人
名
摩
利
氏
是
也
。
又

謂
惟

設
日
本
季

。
任

域
埠
例
。

武
備
、

〃卽

-
川
暴
徒
管
理
。
該
等
他
樂
部
與
在H
本 

開
殷
者
相
同
。
溫
治
氏
繼
謂
屢
次
求
向 

.4
才
人
吿
制
之
日
人
盲
誓I
o
"
r
匏 

一 
人
敢
應
允
者
。
均
恐
懼
摩
利
氏
加
以 

款
復
也
。
此
小
件
尙
在
聆
聽
供
詞
中

拿

。
已
升

砲
帥
沙
陣/
一
職
。
昨H
奉
大
本
營
之
命 

。
囘
隻
省
親
。兼
出
域
坤
在
此
砲
较
挑 

選
能
手
。
組
織
一
大
砲
隊
。
前
往
美
國 

巡
遊
。
鼓
吹
推
銷
公
價
。
總
堂
同
人
。

,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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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之
十
。
隨
後
之
五
個
月
。
由
十
二
月
一
號
起
。
每
月
一
號
則
交
百
分
之
十
八
。
一 

最
後
交
足
之
日
期
爲 
一 
九
四
三
年
四
月 
一
號
。
十
四
年
到
期
之
公
債
。交
百
分 

之 
一
八
。六
七
。
三
年
半
到
期
之
公
債
則
交
疗
分
之 
一 
八
，三
九
。
以
淸
償
由
十 

立
月
豈
號
起
至
到
期
各
分
期
付
款
所
生
之
利
息
云
。

• 

駐
柯
京
我
國
公
使
館
轉
來
蔣
委
員
長
勸
僑
胞
踴
、 

躍
認
購
加
拿
大
第
三
次
勝
利
公
債
電
照
錄
如
左 

旅
加
僑
胞
公
鑒
。
頃
奉
蔣
委
員
長
來
泡
。
囑
轉
吿
旅
加
僑
胞
。
踴
擢
認
購
加
拿 

大
第
三
次
勝
利
公
债
等
因
。
查
中
加
並
肩
抗
戰
。
敵 

11 同
仇
。
寇
氛 
一 日
不
平 

。
奮
鬥 
一 
日
不
止
。
加
政
府
此
次
發
行
第
三
次
勝
利
公
债
。意
在
動
員
全
國
財 

力
。
以
利
抗
戰
。
對
於
聯
合
國
抵
抗
軸
心
。
貢
獻
之
大
。
自
不
待
言
。
當
我
政 

府
於
去
年
十
二
月
間
。
對
德
意
日
宣
戰
後
。
蔣
委
員
長
。
曾
於
同
月
十
一
日
。 

吿
海
外
僑
胞
。廣
播
詞
中
。
品
勉
我
僑
胞
。
就
地
奮
其
義
勇
。
協
助
友
邦
。貢 

獻
一 
切
人
力
物
力
。
爲
消
滅
共
同
敵
人
。
達
成
最
後
勝
利
。
而
作
英
勇
堅
毅
之 

奮
鬥
。
今
茲
勝
利
公
債
之
認
購
。
自
爲
我
旅
加
僑
胞
。
向
第
二
故
鄕
之
加
拿
大 

貢
獻
財
力
。莫
大
之
良
機
。
深
盼
我
僑
胞
。
踴
躍
認
購
。
以
副
蔣
委
員
長
之
厚 

望
。 

劉
師
舜

雲
埠
華
人
推
銷
加
拿
大
第
三
次
勝
利
公
債
委
員 

會
全
體
職
員
暨
各
隊
募
銷
戚
域 .一 覽
表 

常
務
委
員 
鄭
振
秀 
胡
峯
卓 
孫
詠
秋 
曹
仲
雅 
陳
宜
顯

委

員 
鄭
振
秀 
胡
峰
卓 
孫
詠
秋 
曹
仲
雅 
陳
宜
顯 
妳
被.培

孫
桂
昌 
李
給
珉 
陳

朝

李

林
舉
振 
司
徒
捷
予

徐
錦
勝 
關
祟
頴 
林
逸
川 
關 
教 
孫
漢
平 
高
泗
有 

吳
國
華 
馬
恆
兆 
黃
渊
偉 
劉
雲
伯 
王
華
進 
葉
求
欽 

雷
澤
勛 
黃
紀
杰 
馬
福
崇 
李
照
祈 
楊
錫
枝 

辦
事
處
主
任 
吳
國
華 

科
員 
陳
麗
雲 
蔣
玉
蓮 

的
政
主
任 

林
舉
振 

文
書
主
任 
雷
澤
切

交
際
主
任 

王
華
進 

婦
女
部
主

國
珍
夫
人 
胡
美
蘭

第 
一 隊 

第
二
隊

緬
街
起
西
至
列
治
街 
隊
長
曹
仲
雅 
隊
員
黃
淵
偉

由
緬
街
起
東
至
本
拿
比
由

心
南
至
天
寅
街

隊
長
林
逸
川 
隊
員
胡
峰
卓 
葉
求
欽

第
三
隊

由
緬
街
起
東
至
喜
士
定
公
園

街
起
北
至
亞
力
山
打
街

長
陳
宜
顯 
隊
員
林
舉
振 
郎
禁
培 
林
三
合 

治
街
起
西
至
士
丹
利
公
園

第
四
隊

■
七 
・
.••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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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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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
開
大
謙
會
。
乃
田
林
君
在
砲
營
公
事

忙
碌
。
乂
復
因
各
戚
友
之
應
酬
。
以
致 

不
暇
。迫
於
昨
晚 
厶
備
小
議
。爲
黄
榮 

蘭
V?作
東
道
。
陪
席
者
有
總
它
會
便
林

紹
廣
。
逹
權
總
社
发

。
叫
吆
趣
一

仕
照
。
寛
埠
李
廷
俊
。 

jfi 城
馬
汇
絵
。

當
近
陳
壬
盛
。卡
技
利
仆

熾
等

/

三
席
屮
觥
第
父
鉛
。
歡
洽
異
恆
。
各

舉
杯
相
敬
。均

途
髙
：

rl"。爲

-1-11 國
增
榮
譽
。
爲
洪
門
增
光
彩
。
直
飮 

至
三
時
方
散
。林
4
卽
於
是H
午
前
往 

Q
雲
坤
會
隊
。
於
下
星
期 
一 
日
。
先
往
公 

路
。
繼
至
紐
約
然
後
山
積
彩
色
柯
京
云 

爐
域
坤
已
銷
二
一
期
公
债
數
景 

城
埠
雨
。
加
拿
大
第
三
期
公
债
之
推
銷 

。
經
數
誌
報
端
。
是
日
統
計
域
埠
已
銷 

七
口
七
十
四
茁
。
三
门
五
十
元
。
理
比 

七
十
六
萬0
二
百
元
。市
鬼
磨
區
三
卜

萬C

四
千
元
。
山
汝
治
區

萬
一
二

千
五
円
元
。
册
吆
埠
三
拾
七
萬
一
千
九 

百
元
。
亞
品
汝
卅
六
萬
七
千
二
口
元
。 

巧
必
陣
仞
與
党
近
四1
四
萬
二
千
五
口

元
。
葛
汝
巧
木"
二
痕

0

總
共
得 
一r
0
六
拾
五
萬
六
千
五   

rf五 

十
元
云
。

奥
域
埠
鬼
王
節
不
准
折
園
柵 

域
埠
函
。
是
月
川 
一 號
晚
。
卽
爲
电
王

燭
官
下
令
曉
鹼
市
民
。

箇
當

種
游
戯
。
如
折
固 

火
堆
燃
放
爆
竹
。

警
。 

乞
菓

栅

一 律
不 

爭
爲
之

及
兒
童

麻
糖
等

得
舉
行
。
只
可
在
於
家
庭
內
稍
一 

。
如
違
則
予
以
以
嚴
厲
處
罰R
.

⑥
男
明
星
投
入
海
軍̂

^
 

域
埠
雨
。
荷
李
活
男
明
星
德
技
利
士
悶

敢
馬
訓
氏
。
經
已
投
入
海
軍
。在
本
年 

加
拿
大 

抵
域
。 

。
即
叫 

食
魚
。 

景
。
定

二
月
時
已
升
至 

出
世
。
今
朝
與 

下
榻
於
皇
后
旅

官
之
職
。 

11]:乘
舍
路 

。安
頓
行

聞
養
。
云
是
拾
分
矶
俄
。最 

要
食
加
倍
之
餐
。稍
事
遊
覽 

於
是
星
期
日
離
域
他
去
大
。 

(© 
域
埠 
一 
個
好
警
長
昨

域
埠
函
。
警
察
沙
陣
瞰
打
愼
氏
。
現
年 

四
拾
八
歲
。
歐
戰
時
曾
當
兵
役
。
因
傷 

囘
來
。
於
一
九
二
一
年
常
警
差
。
至
一

三
六
年
。
升
沙
陣
之
職
。

勤
勞 

一
昨
日

愛
戴
。

正
直

卽
是
星
期
四
晚
十
時
半
。
在
斐
市
假
街

夾
德
技.利
土
街
處
與
沙
障 

氏
對
立
言
談
。
忽
然
果
倒

可
士 

入
沼

李
醫
院
救
治
。
經
醫
生
故
李
氏
診
治 

ZC是
在
車
上
半
途
已
斃
命
。
遺
下
一 

守
妻
兩
女
一
子
。
現
在
英
崙
當
陸
軍

.云

。

、

-
命
柯
京
憲
政
黨
紀
念
之
燃•
呪 

柯
京
訊
。
本
琼
中 
憲
政
黨
柯
京
支 

。
是
歳
適
逢
成
立
第
叫
拾
週
年
之
期

部

於
昨
十
八
日
補
行
成
立
紀
念
大
典
。
事 

前
柬
請
各
埠
致
公
堂
憲
政
黨
兩
方
昆
仲 

同
志
賁
臨
。同
伸
慶
祝
。
計
來
賓
則
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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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加
拿
大

S
3
8

荡
簣
大
狗

禮
堂
.•血
靈
牧
師
主
曇
婚
福
。
高
淸 

華
唱
賀
婚
歌 
一 
劉
寶
蓮
弾
琴
。
禮
畢
。

9
▲
哀
謝
.

都
、瞅^1111^

公
總
分
堂
代
表
都
城
憲 

、政
黨
支
存
表
李
璃
門
翁
。
滿
贼
攸
公

馬 李
漢 

炳明


